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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物协〔2024〕15 号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第五届第四次

理事会会议纪要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第五届第四次理事会”于 4

月 26 日在赤峰市召开。应到理事 241 人，实到理事 176 人，

列席会议的监事、受表彰的会员单位代表，共计 245 人参会。

符合章程规定，会议纪要如下：

一、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

会第五届第四次理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

会 2023 年度财务报告》；

三、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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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提名》

四、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

会第六届理事产生办法》

五、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

会第六届常务理事产生办法》；

六、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

会第六届负责人产生办法》；

七、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

会会费缴纳标准与管理办法（修改草案）》；

八、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设立分支机构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专业委员会》；

九、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新入会会员名单》；

十、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聘任协会副秘书长的提

议》；

十一、会议通报了《会员单位基础信息变更情况》；

十二、会议通报表彰了 2023 年度最佳会员单位、优秀

会员单位；2023 年度杰出贡献奖、突出贡献奖；2023 年度

优秀通讯员；2023 年度会员单位综合信用评价信用示范企

业、信用守信企业；

十三、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深入学习贯彻了近期党

的重要思想与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各理事单位及与会人

员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各项重要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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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十四、会议期间组织观摩学习赤峰市优秀物业管理项

目。

会议在全体理事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所有议程和内

容，取得了圆满成功。

附件：

1.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人员的提名

2.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第六届理事产生办法

3.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第六届常务理事产生办

法

4.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第六届负责人产生办法

5.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会费缴纳标准与管理办

法（修改草案）

6.设立分支机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业委员会

7.新入会会员名单

8.聘任协会副秘书长的提议

9.会员单位基础信息变更情况

2024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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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抄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小区与物业管理处，自治区

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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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提名

（审议稿）

各位理事：

根据《社团管理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

章程》的规定，2025 年应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

届选举，为此拟成立由理事代表、监事代表、党组织代表和

会员代表等组成的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现就换届工作领导小

组组成人员提出以下建议，请各位理事予以审议：

组 长：

卢丹宇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物业行业委员会委员、中共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支部书记、会长（党组织代表）

成 员

王宏俊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呼和浩特

市物业管理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理事代表）

王卫忠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包头市物

业管理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董庆玲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呼伦贝尔

物业管理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姜汉普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兴安盟房

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理事代表）

刘 宇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通辽市物

附件：1



6

业管理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姜明霞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赤峰物业

行业党委副书记、赤峰物业管理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理

事代表）

郭志仪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锡林郭勒

盟物业管理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尚 宏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乌兰察布

物业管理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王 荣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鄂尔多斯

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李渊波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巴彦淖尔

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王文光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物业管理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吴可嘉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乌海市

物业管理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邱作虎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阿拉善盟

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理事代表）

邓俊铎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秘书长（秘书处代

表）

李文生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监事（监事代表）

林文波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支部党员（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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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李海俊 呼和浩特市日富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会员代表）

以上提名建议，请理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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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第六届

理事产生办法

（审议稿）

各位理事：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章程规定，为规范协会理事的产生，促进协会健康有序发展，

结合协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理事从会员代表中产生。

第二条 理事的入选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政

治素质；

（二）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具有良好的从业履历和信

用记录，能够自觉履行理事权利和义务；

（三）遵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按规定交纳年度

会费，原则上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会员积分管

理办法》的规定；

（四）热爱物业管理行业，积极参与行业政策制修订、

会员发展、学术研讨、课题研究、标准化建设、教育培训、

舆论宣传、重要活动组织等协会业务工作。

第三条 理事的数量

换届产生理事会的理事数量不超过会员数量的 1/3。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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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理事产生的程序

（一）采取盟市物业管理协会推荐、会员单位自荐方式

在第六届会员代表中产生；

（二）协会秘书处根据盟市物业管理协会推荐、会员代

表自荐、入会年限、区域分布、履行义务、会员积分等情况，

形成理事候选单位提名名单，报送至换届工作领导小组；

（三）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考虑区域性、代表性和工

作开展等因素，确定新一届理事候选单位建议名单；

（四）每个理事候选单位选派一名主要负责人作为理事

代表，由会员代表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第五条 理事的权利

（一）理事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本会工作情况、财务情况、重大事项的知情权、

建议权和监督权；

（三）参与制定内部管理制度，提出意见建议；

（四）向理事会会长或理事会提出召开临时会议的建议

权。

第六条 理事的义务

（一）出席理事会会议，执行理事会决议；

（二）在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利，不越权；

（三）不利用理事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不从事损害本会合法利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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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得泄露在任职期间所获得的涉及本会的保密信

息，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谨慎、认真、勤勉、独立行使被合法赋予的职权；

（七）接受监事对其履行职责的合法监督和合理建议。

第七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

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理事须按时出席理事会会议，履行

职责。

第八条 每个理事单位只能选派一名代表履行理事职

责，单位调整理事代表，由其书面通知本会，报理事会或者

常务理事会备案。该单位同时为常务理事的，其代表一并调

整。

第九条 本办法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由协会秘书

处负责解释。

以上办法，提请理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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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第六届

常务理事产生办法

（审议稿）

各位理事：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章程规定，为规范协会常务理事的产生，促进协会健康有序

发展，结合协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常务理事从理事中产生。

第二条 常务理事的入选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政

治素质；

（二）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具有良好的从业履历和信

用记录，能够自觉履行常务理事权利和义务；

（三）遵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按规定交纳年度

会费，原则上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会员积分管

理办法》的规定；

（四）热爱物业管理行业，积极参与行业政策制修订、

会员发展、学术研讨、课题研究、标准化建设、教育培训、

舆论宣传、重要活动组织等协会业务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积极参与协会各项工作，认真完成协会委托的工

作，及时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诉求，团结会员，维护行业利益。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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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常务理事的数量

换届产生理事会的常务理事数量不超过理事数量的

1/3。

第四条 常务理事产生的程序

（一）采取盟市物业管理协会推荐、会员单位自荐方式

在理事候选单位建议名单中产生；

（二）协会秘书处根据地方盟市物业管理协会推荐、会

员单位自荐、入会年限、区域分布、履行义务、会员积分等

情况，形成常务理事候选单位提名名单，报送至换届工作领

导小组；

（三）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考虑区域性、代表性和工

作开展等因素，确定新一届常务理事候选单位建议名单；

（四）常务理事单位代表出任人与理事代表一致。

第五条 常务理事会至少半年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

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六条 常务理事会与理事会任期相同，与理事会同时

换届。

第七条 届内当选理事一年以上的单位方可申请增补常

务理事。

第八条 本办法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由协会秘书

处负责解释。

以上办法，提请理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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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第六届

负责人产生办法

（审议稿）

各位理事：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章程规定，为规范协会负责人的产生，促进协会健康有序发

展，结合协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协会的负责人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从

常务理事中产生。

第二条 负责人的入选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政

治素质；

（二）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具有良好的从业履历和信

用记录，能够自觉履行常务理事权利和义务；

（三）遵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按规定交纳年度

会费，原则上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会员积分管

理办法》的规定；

（四）热爱物业管理行业，积极参与行业政策制修订、

会员发展、学术研讨、课题研究、标准化建设、教育培训、

舆论宣传、重要活动组织等协会业务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积极参与协会各项工作，认真完成协会委托的工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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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时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诉求，团结会员，维护行业利益；

（六）在本协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七）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八）未在其它社会组织担任负责人；

（九）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

刑事处罚的；

（十）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会）中有中国共产

党员。

第三条 负责人的数量

换届产生的理事会负责人总数不得超过常务理事人数

的 1/2。

第四条 负责人产生的程序

（一）采取盟市物业管理协会推荐、会员单位自荐方式

在常务理事候选单位建议名单中产生；

（二）协会秘书处根据盟市物业管理协会推荐、会员代

表自荐、入会年限、区域分布、履行义务、会员积分等情况，

形成负责人候选提名名单，报送至换届工作领导小组；鉴于

工作需要，各盟市物业管理协会、房协物专委（会长、主要

负责人）直接列入候选提名名单；

（三）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在综合考虑区域性、代表性和

工作开展等因素，确定新一届负责人候选单位建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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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务理事单位当选为负责人后，其选派的负责人

代表应与常务理事为同一人；

（五）自理事会负责人选举结果产生之日起 20 日内，

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并向会员通报，作信息公开。

第五条 会长的职责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本协会签署重要文件。

第六条 副会长的职责

（一）受会长委托代表协会对外联系；

（二）协助会长召集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会；

（三）自觉维护协会的团结统一，树立协会的良好形

象；

（四）带头关心、支持、参与协会的各项活动，贯彻、

执行协会的决定和决议；

（五）牵头完成或共同完成协会重大活动和行业重要

工作。

第七条 秘书长的职责

（一）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

计划；

（二）协调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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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

机构和实体机构主要负责人，交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决定；

（四）决定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专职工作人

员的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八条 负责人发生变更时，所在单位应提交变更申请

及相关材料，协会秘书处按规定程序履行变更手续。

第九条 届内当选常务理事一年以上的单位方可申请增

补负责人。

第十条 本办法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由协会秘书

处负责解释。

以上办法，提请理事会审议。



17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会费

缴纳标准与管理办法（修改草案）

（审议稿）

各位理事：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是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会费是本会为会员提供服务和开展活动的主要经费来

源。根据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定和协会《章程》，为保证协

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更好地为会员提供服务，结合协会实际

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会费用途

会员单位缴纳的会费，全部用于围绕协会章程和业务范

围开展的活动，为会员单位提供服务，以及秘书处日常办公

费用开支。

二、会费标准制定

协会会费标准的制定或者修改由会员代表大会审议，召

开会员代表大会，应有 2/3 以上会员代表出席，并经出席会

员代表 1/2 以上通过，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三、会费标准

1.会长、副会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20000 元；

2.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6000 元；

3.理事、监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3000 元；

4.会员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1200 元；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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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费标准公示

会费标准于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同步在协会官网

及信用促进会官网公示

五、缴纳会费的期限和办法

1.会员单位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缴纳当年会费。新入会

的会员单位，应在接到批准入会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缴

纳会费，每年 6 月 30 日前批准入会的会员，按全年会费缴

纳；7 月 1 日以后批准入会的会员，按半年会费缴纳。

2.考虑盟市物业管理协会实际情况，盟市物业管理协会

缴纳副会长会费标准由会长办公会另行决定。

3.会费由协会秘书处统一收取，交秘书处管理。秘书处

收到会费后及时登记，并于 15 个工作日内开具自治区财政

厅监制的全区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电子），发送至交

费单位。

四、其他

会费的收取和管理按照协会章程和财务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执行。每年向理事会报告当年的财务收支情况，定期

向会员公布，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

并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计。

本办法修改草案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报内蒙古自治区

物业管理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以上办法草案，提请理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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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分支机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专业委员会

（审议稿）

各位理事：

为宣传贯彻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配合政府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制度配套文件的起草、

修改和实施工作；协助主管部门检查、监督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制度执行过程中遇到的

矛盾和问题；促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规范管理与合理使

用，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拟设立分支机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专业委员会。

一、主要职责及任务

（一）行业自律。在协会和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贯

彻住建部、财政部颁布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和

自治区住建厅、财政厅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管理办法》，宣传与维修资金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协助制定行业道德规范、自律准则、管理及技术标准。

（二）行业服务。了解掌握行业基本情况，开展行业调

查研究，解决行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向协会及

政府主管部门反映行业的建议和要求；认真维护会员单位的

合法权益。

（三）交流与合作。组织行业重点、难点问题课题研究。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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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专业对口的区内外交流与考察。

（四）专业咨询。开展住宅专项资金管理及其他相关业

务的咨询服务。

（五）业务培训。接受协会和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组织

实施全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培训工作。

（六）承办协会和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的各项工作，开展

有益于行业发展的其他活动。

二、组织机构

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1—3 名，秘书长 1

名，委员若干名。协会将根据报名情况提名主任、副主任、

秘书长、委员人选，提交委员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三、主要工作规则

（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业委员会为协会的分支机

构，接受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的业务指导，按照协会

章程及职责开展工作。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业委员会应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及《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

章程》。

（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业委员会工作的基本原则是

公平公正、民主集中。

（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业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工作会议，对重要工作进行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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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业委员会各项重大活动需报

协会批准方可开展，协会对开展的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六）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业委员会财务收支纳入协会

账户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统一管理。

（七）详细活动规则由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业委员会根

据具体情况制定。

以上议案，提请理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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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会会员单位名单

（审议稿）

各位理事：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章程》规定，经物业

服务企业及相关单位申请，秘书处审核，现将自五届三次理

事会以后新办理入会手续的会员单位名单公布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代表人 所属地区

1 内蒙古明德智洁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裴宝明 呼和浩特市

2 呼和浩特市义升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李崎 呼和浩特市

3
鄂尔多斯市和风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
周宝祥 呼和浩特市

4 内蒙古丽融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赵宇 呼和浩特市

5 内蒙古嘉泰清洁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苗雪琴 呼和浩特市

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

公司
王长青 呼和浩特市

7 诚悦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于成龙 呼和浩特市

8 呼和浩特市锦华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韩蕊 呼和浩特市

9 京能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张明川 呼和浩特市

10 内蒙古千千好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晓芳 呼和浩特市

11 内蒙古华升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建华 呼和浩特市

12 呼和浩特经开区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陈登跻 呼和浩特市

13 呼和浩特市富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杨和平 呼和浩特市

14 通辽市盛世龙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瑞双 通辽市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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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代表人 所属地区

15 赤峰市泽智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刘海星 赤峰市

16 林西县玲川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玲玲 赤峰市

17 赤峰东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张品一 赤峰市

18 内蒙古标榜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董湘莉 赤峰市

19 赤峰春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樊雪玲 赤峰市

20 东方九龙综合服务（内蒙古）有限公司 孙志强 赤峰市

21 鄂尔多斯市星天地实业有限公司 李长水 鄂尔多斯市

22
鄂尔多斯市乾海嘉信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冯志军 鄂尔多斯市

23 内蒙古同晟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赵永飞 鄂尔多斯市

24 鄂尔多斯市鑫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杨志忠 鄂尔多斯市

25
巴彦淖尔市馨禾佳业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赵勇 巴彦淖尔市

26 内蒙古桐新保洁有限公司 蔺小雨 巴彦淖尔市

27 巴彦淖尔市环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路广晟 巴彦淖尔市

28 巴彦淖尔市赛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增 巴彦淖尔市

29 巴彦淖尔市海业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杨飞 巴彦淖尔市

30 内蒙古华通万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李秋生 乌海市

31 乌海市君正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赵学刚 乌海市

32 上海梁玉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梁洪彦 上海市

以上事项，请各位理事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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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张丽同志为内蒙古自治区物业

管理协会副秘书长（驻会）的提议

（审议稿）

各位理事：

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提名聘任张丽同志为内蒙古自

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驻会）。

以上提议，请各位理事审议。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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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单位基础信息变更情况

（通报稿）

各位理事：

本次会议收到了内蒙古仁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等 16 家

会员单位的变更信息，现向各位理事通报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地区 变更事项

1
内蒙古仁和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王益锋总裁 呼和浩特市

副会长单位出任人由
张立青变更为王益锋

2
呼和浩特市远通万
福物业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齐小红总经理 呼和浩特市

副会长单位出任人由
申向阳变更为齐小红

3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分公司

吕齐峰总经理 呼和浩特市
副会长单位出任人由
刘兴旺变更为吕齐峰

4
内蒙古航投实业有

限公司
章全总经理 呼和浩特市

单位名称由内蒙古航
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变更为内蒙古航投实

业有限公司

5
内蒙古梅江物业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

高山总经理 呼和浩特市

单位名称由呼和浩特
市梅江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变更为内蒙古梅
江物业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6
内蒙古海纳时代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

李蕾总经理 包头市

单位名称由包头海纳
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变更为内蒙古海纳
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7
内蒙古浩阳云软件
科技有限公司

陶祥总经理 包头市

单位名称由包头市浩
阳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为内蒙古浩阳云
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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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地区 变更事项

8
珠海华发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包头

分公司
梁伟泉总经理 包头市

单位名称由珠海华发
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包头分公司变更为
华发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包头分公司
会员代表人由陈洪涛

变更为梁伟泉

9
内蒙古光明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郝珠林总经理 赤峰市

单位名称由阿鲁科尔
沁旗光明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内
蒙古光明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10
内蒙古承顺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杜承超总经理 锡林郭勒盟

单位名称由锡林浩特

市承顺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变更为内蒙

古承顺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1
鄂尔多斯市东诚城
市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秦少东总经理 鄂尔多斯市

单位名称由鄂尔多斯

市东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变更为鄂尔多斯

市东诚城市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2
内蒙古维邦物业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庞霞总经理 鄂尔多斯市
副会长单位出任人由
王彪变更为庞霞

13
内蒙古万正物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边志军经理 鄂尔多斯市
常务理事单位出任人
由乔志江变更为边志

军

14
鄂尔多斯市昊越物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董翠萍总经理 鄂尔多斯市

单位名称由鄂尔多斯
市昊源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变更为鄂尔
多斯市昊越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

15
明喆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分公司

刘鹏飞
副总经理

鄂尔多斯市
副会长单位出任人由
张国民变更为刘鹏飞

16
鄂尔多斯市欣苑物
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李晶总经理 鄂尔多斯市

副会长单位出任人由
郭军变更为李晶


